
武清区人民政府关于郎聪等

任免职的通知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各委、办、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区人民政府决定：

郎聪任武清京津产业新城管理委员会（天津武清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）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郑达任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副主任，不再担任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队长职务；

付卫田任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，不再担任区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职务；

王大卫任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刘玉玉任区民政局副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徐伟男任区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（区委信访办公室）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刘松林不再担任武清京津产业新城管理委员会（天津武清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）主任（兼）职务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武清区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1月14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